附件4：

　清远市直非公单位（企业）人员网上申报

“人事管理单位”选择说明

我市申报职称评审的市直非公单位（企业）人员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时，需要选择“人事管理单位”。为方便我市市直非公单位（企业）人员申报职称评审，我局建立了以下人事管理单位账户：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高级职称含委托报省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机电工程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交通运输工程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档案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水利水电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农业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环保专业）、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化工专业）、清远市直人事管理单位（驻清单位）、清远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。

请申报人按照自己申报专业类别，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本人的人事管理单位。举例：一名在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机电专业职称评审，则“人事管理单位”选择“清远市直非公人事管理单位（机电工程专业）”。另，建筑、建材等专业的，请选择“清远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”作为人事管理单位。
